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1)1153/03-04號文件

檔號： CB1/PL/ES

經濟事務委員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經濟事務委員會

有關機場管理局有關機場管理局有關機場管理局有關機場管理局私私私私營營營營化計劃化計劃化計劃化計劃的背景資料摘要的背景資料摘要的背景資料摘要的背景資料摘要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機場管理局 (下稱 “機管局 ”)私營化計劃
的背景資料。

機場管理局機場管理局機場管理局機場管理局

2. 機管局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下稱 “政府 ”)全資擁有的法定
機構。該局的前身臨時機場管理局在 1990年成立。1995年 12月 1日，隨
《機場管理局條例》 (下稱 “該條例 ”)生效，機管局正式成立。該條例

於 2002年 10月作出修訂。

3. 機管局的法定宗旨，是以維持香港作為國際及地區性航空中

心的目標，提供、營運、發展及維持位於赤 角的香港機場。按照上

述職能，機管局可在赤 角從事與機場有關的商貿或工業活動；而在

符合該條例第 5(3)條所訂的條件下，機管局可在香港或香港以外的任何
地方，從事或營辦任何與機場有關的活動。根據該條例的規定，機管

局須以審慎的商業原則經營業務。

4. 該條例亦訂明，政府全資持有機管局的初步法定股本 366億
4,800萬港元。法定股本的款額已全部繳足。

5. 根據 1995年 12月 1日簽訂的批地文件，政府授予機管局位於赤
角的整個機場用地的法律權力，以及在該處發展其業務所需的權

利，年期至 2047年。

6. 自 1998年 7月 6日位於赤 角的機場啟用以來，機管局的主要

業務為管理、營運、規劃及發展位於赤 角的香港國際機場。機管局

亦從事赤 角島上與機場有關的商貿及工業活動。機場保安有限公司

是機管局的附屬公司，負責為機場提供航空保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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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機管局截至 2003年 3月 31日止年度的損益表、資產負債表、權
益變動表及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五年財務及營運概覽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機場管理局機場管理局機場管理局機場管理局私私私私營營營營化計劃化計劃化計劃化計劃

8. 2003年 8月 6日，政府當局宣布就建議的機管局私營化計劃展
開準備工作。委員在 2004年 2月 23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知悉，政府當局
已就建議的私營化計劃的未來路向定出初步構思。政府當局現建議機

管局在私營化前，應透過資本結構重組歸還約 60億元股本給政府。至
於私營化計劃，政府當局就私營化條例草案和其他規管文件作出定稿

前，需先徵詢各有關人士的意見。政府當局定出確實的建議後，會再

次 向 委 員 匯 報 。 建 議 的 機 管 局 私 營 化 計 劃 的 詳 情 載 於 立 法 會

CB(1)1017/03-04(05)號文件。

議員在先前進行的討論中提出的關注事項議員在先前進行的討論中提出的關注事項議員在先前進行的討論中提出的關注事項議員在先前進行的討論中提出的關注事項

9. 在 2004年 2月 23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委員曾就多項事宜
表示關注。當中的主要事項包括：

(a) 建議的機管局私營化計劃的利弊及外國在機場私營化方

面的經驗；

(b) 私營化後有關維持機場的安全、保安及服務標準的規管

架構；

(c) 釐定機場費用及機場旅客徵費的規管機制，並顧及機場

的競爭力或香港整體經濟狀況與該私營公司及其小股東

利益之間的關係；

(d) 私營化後對機場島上整體勞動人員的福利造成的影響；

(e) 機管局的地位由公營公司變為私營公司，對該局在推行

各項措施以便與珠江三角洲其他機場達致更緊密合作方

面的能力，會否構成影響；

(f) 由於私營化後的機管局擁有壟斷地位，並有大量土地可

供運用，在某些商業活動上亦擁有極大的優勢，機管局

或會濫用其優勢，與民爭利；

(g) 建議資本重組的理據、融資途徑，以及將債務與股本比

率定為 1:2是否恰當；

(h) 機管局會否將建議資本重組所招致的融資成本轉嫁予機

場其他服務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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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事務委員會將於 2004年 3月 2日召開特別會議，跟進有關事
宜，並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進一步資料，以回應委員在上次會議上提

出的關注。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3月 1日












